附件1：
形式审查表
	序号
	审查内容
	是否满足要求

	1
	是否提交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2
	是否提交有效期内的执业许可证
	

	3
	是否提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明书及授权委托书（注：代理人提交比选文件均需提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直接提交比选文件无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书除加盖盖章外，还应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加盖私章）
	

	4
	是否提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提交比选文件均需提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直接提交比选文件无需提交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5
	是否提交入选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社会中介机构管理人名册或者自2020年1月1日起至今办结超过5件破产或强制清算案件的证明材料（注：①入选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社会中介机构管理人名册的应提交相关法院网站公告截图或者书面通知入册文件；②管理人或清算组破产或强制清算已结业绩，应提供受理裁定书、指定管理人/清算组决定书、终结破产/强制清算裁定书；③为管理人、清算组提供审计服务的办结业绩，应提供与管理人或清算组签订的委托合同及审计报告，提交的审计报告可以仅提参选机构有加盖印章的页面或其他能够证明该审计报告系由参选机构接受管理人或清算组委托并已完成出具即可；④以上资质或业绩要求满足其一即可）
	

	6
	工作团队是否满足：①团队成员不低于二人；②团队成员不低于二人持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证并提供了注册会计师证；③提供团队成员的简介；④提供团队成员的手机号码、邮箱；⑤以上要求任一一项不满足将直接无效。
	

	7
	是否提交报价函，报价金额是否超过限价
	

	8
	是否提交承诺函，承诺函内容是否具备：①认可本公告并全面响应本公告内容；②不存在利益冲突等应当回避事由；③机构及派驻团队成员在三年内未因执业、经营中断或重大过失等受到行政机关、监管机构、人民法院或行业自律组织的处罚或处分，未进入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的失信人名单；④中选后承诺按期限与清算组签订本公告附件《委托合同》；⑤所提交文件真实、合法、有效；⑥以上要求任一一项不满足将直接无效。
	

	9
	参选文件签字或盖章是否完整（参选文件每页均应盖章）
	

	-
	结论
	


注：1、表格中打“√”表示满足，“×”表示不满足，结论填“通过”和“不通过”；２、有任意一个“×”，则结论“不通过”。

